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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张某、王某、吴某三人共同在
吴某家中吃饭饮酒。晚上王某离开后，张某与
吴某继续饮酒。后张某醉酒，开始对吴某进行
辱骂并拒绝离开吴某家，吴某不堪其扰选择报
警。派出所民警接到吴某的报警电话后赶往
现场，发现张某仍处于醉酒状态，经民警反复
规劝，张某才同意离开吴某家。当走到吴某家
门口时，张某开始对民警挑衅甚至殴打民警，
张某被民警制服后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经
有关机构鉴定，被殴打的民警伤情已构成轻微
伤。

黄骅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醉
酒后辱骂并使用暴力殴打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庭审过程中，被
告人张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认罪悔罪，
同时积极赔偿了受伤民警的损失，并取得民警
谅解。最终，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袭警行为，一般指暴力袭警行为，指的是
行为人使用暴力手段打击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
警察的行为。袭警罪的行为人有可能是另一起
罪 案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为 了 逃 避 抓 捕 而 袭 击 警
察，也有可能是普通民众，不满于警察的某些
处理结果，而与警察发生冲突继而做出暴力袭
警行为。前一种暴力袭警行为有着伴生性的特
点，因为这种情形下的暴力袭警行为，往往伴
随着其他的犯罪行为。后一种则有行为主体多
元性的特点，警察执行公务的范围很广，可能
与其产生冲突的对象也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袭
警原因的多样，使得暴力袭警行为有突发性的
特点。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七
条第五款修改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
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首次对袭警单
独设置法定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
的补充规定（七）》规定了袭警罪罪名。刑法修
正的新罪名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其所列
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
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根据“两高一部”《关于
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将暴
力袭警界定为针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行为，适
用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五款从重规定，对于实
施暴力威胁，但未实际攻击民警的，则适用一
般妨害公务罪的规定。本案中的张某醉酒后辱
骂并使用暴力殴打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

袭警罪的法益保护目的不仅是保护人民警
察的人身安全，同时意在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
权威，在社会营造遵法守法的良好风尚。人民
警 察 履 行 公 职 时 ，民 众 应 当 积 极 配 合 警 察 工
作，理性与警察沟通、交流，切勿影响警察正常
办案。袭警行为不仅侵犯了执法民警的人身安
全，也阻碍了公安机关正常履行公务，应受到
法律的严惩。

张 某 驾 驶 小 型 客 车 由 西 向
东行驶时，与前方顺向行驶的徐
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追尾相撞，
致双方车辆不同程度受损，徐某
及 电 动 三 轮 车 乘 车 人 刘 某 受
伤。事故经任丘市交警大队勘
查，发生交通事故后，张某弃车
逃逸，认定张某负此事故全部责
任 ，徐 某 、乘 车 人 刘 某 无 责 任 。
徐某住院治疗 25 天，诊断为：双
下肢外伤，右腓骨骨髓水肿等。
徐 某 为 此 支 付 医 疗 费 25912.08
元，支付施救费 150 元。张某驾
驶的小型客车所有人为辛某，该
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商
业第三者责任险 50 万元含不计
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保险公司主张在发生交通事故
后驾驶人张某有逃逸行为，属于
保险合同中免责事由，保险公司
不 应 承 担 商 业 三 者 险 的 赔 偿 。
张某辩称，车辆所有人辛某购买
保险时，辛某未在保险合同上签
字，保险公司未对辛某尽到免责
条款的提示义务，未对免责条款
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
充分明确说明，如果认定张某逃
逸，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逃逸拒赔
的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民
法典第五百零六条之规定，该免
责条款无效。三方发生争议，徐
某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合理
损失共计 33486.67 元。另查明，

车辆所有人辛某对涉案车辆投保
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均系通过
其本人实名认证的微信扫码网上
操作、签字确认、支付保险费，完
成网上投保生成电子保单。

沧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认为，此案徐某因交通事故受
伤，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承
保公司应依照法律规定和保险
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通
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
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
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
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
明确说明义务。”此案中保险公
司提交的网上保单及条款提示
等证据，证实此案车辆所有人辛
某本人通过实名认证的微信扫
码、签字确认、支付保险费等流
程完成网上投保，网上投保信息
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保
险公司已经尽到了保险法及其
相关免责规定的明确告知和说
明义务。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确
认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
逃逸，该行为属于保险合同中免
责事由，故该免责条款生效，保
险公司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内
的赔偿责任。此案张某驾车发
生事故后弃车逃逸，对于徐某商
业三者险内的损失 27662.08 元，
张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某

关于因自身受到伤害离开现场的
辩解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遂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徐某交强险
下的损失共计 6424.59 元；张某赔
偿徐某损失共计 27062.08 元。

电 子 保 单 是 指 保 险 公 司 借
助软件和网络为客户签发的具
有保险公司电子签名的电子化
保单。电子保单作为电子商务
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型保险合同
缔 结 形 式 ，是 一 种 简 易 保 险 产
品，其特征是整个投保流程通过
网上点击操作自动完成，省略了
传统纸质媒介，未设定向投保人
出具纸质投保单、保险单或保险
凭证的流程。

和 纸 质 保 单 的 签 字 告 知 一
样，电子保单对于酒后、逃逸等
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
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
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
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
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案的争议焦点，即保险公
司是否在辛某投保商业三者险
时就免责事由向其尽到了提示
义务。结合此案证据，逃逸属于
法律禁止性行为，保险公司将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作为
保险合同免责事由的,仅需履行
相关的提示义务，即保险人在投

保单或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
上，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
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
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就应当
认定其已履行了提示义务。此
案保险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投
保流程视频证据可知，辛某首先
用其实名认证的微信扫码进入
投保链接，在投保人辛某签字确
认投保之前，阅读保险条款和确
认声明是必经之过程，且其中免
责事由均以有别于其他条款的
加粗字体予以提示，只有在辛某
阅读了免责条款并电子签名后，
才可以进入缴费页面。据此，可
以认定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已
履行。

再有，涉案车辆的保费亦由
辛某本人实名微信支付，加之电
子投保时需要在投保人本人手
机上完成相关流程，故即使非其
本人签字确认，亦可推定投保单
证是由受其委托的人代为签字
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投保人缴费即视为
对代理人签字的追认。

综上，根据在案证据和电子
保单投保流程可以推定，保险公
司在与辛某签订保险合同时就
免责事由向本人或其代理人尽
到了必要的提示义务，遂判决保
险公司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内
的赔偿责任。

2020 年 6 月 16 日 ，王 某 某 驾 驶
重型半挂车，沿省道 220 线由南向北
行驶，至某路段处超车时驶入道路
左侧，与对行的孙某某驾驶的重型
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孙某某受
伤、护栏和车辆损坏。公安机关出
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
某某负主要责任、孙某某负次要责
任 。 孙 某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投 保 了 车 上 人 员 责 任 险（司
机）及 不 计 免 赔 ，保 险金额为 50000
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孙某某
受伤后在医院住院治疗 13 天，此次
事 故 给 孙 某 某 造 成 的 损 失 共 计
24037.46 元 。 其 间 ，孙 某 某 就 其 损
失多次与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沟通理
赔事宜，均未达成一致。孙某某便
向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要求依法判令保险公司偿还其
各项损失。

保险公司则认为，依据本次交
通事故，原告孙某某承担次要责任，
王某某承担主要责任，依据交强险
条例，原告损失应由王某某所投保
的交强险进行赔付。王某某投保的
交强险赔付后剩余部分再按照责任
比例进行赔偿。因此，原告孙某某
在没有起诉王某某理赔时无权向该
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且本案不属于
追偿范围，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某的车
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
险（司机），该车发生事故致孙某某
受 伤 ，保 险 公 司 应 承 担 保 险 责 任 。
保险公司辩称应先由对方车辆交强
险 进 行 赔 付 理 据 不 足 ，不 予 支 持 。
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孙某某
损失 24037.46 元。

王某某驾驶的车辆与孙某某驾

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王某某负
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孙某某自身
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有车上人
员责任险（司机）及不计免赔。孙某
某因交通事故产生损失，孙某某可
以依据保险合同关系向承保车上人
员责任险（司机）的保险公司主张权
利，其亦可以依据侵权责任向事故
对方主张权利。孙某某提起诉讼时
自身有权选择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进
而选择向谁主张权利，只要被告明
确即可。

孙某某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处
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相
应 的 保 险 费 用 已 经 按 照 约 定 进 行
了缴付，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的真
实 意 思 表 示 ，保 险 合 同 合 法 有 效 。
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 事 人 应 当 按 照 合 同 的 约 定 履 行
各 自 的 权 利 义 务 。 关 于 保 险 公 司
抗 辩 孙 某 某 未 先 让 事 故 中 的 对 方
车 辆 投 保 交 强 险 的 公 司 在 交 强 险

限 额 内 承 担 责 任 ，首 先 ，订 立 保 险
合 同 时 并 未 在 合 同 中 约 定 发 生 保
险 事 故 先 由 事 故 中 的 对 方 车 辆 交
强 险 公 司 在 交 强 险 限 额 内 承 担 责
任，保险公司该抗辩主张不符合合
同 的 约 定 。 其 次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
规 定 ，保 险 事 故 发 生 后 ，被 保 险 人
或者受益人起诉保险人的，保险人
以 被 保 险 人 或 者 受 益 人 未 要 求 第
三 者 承 担 责 任 为 由 抗 辩 不 承 担 保
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
此 可 知 ，本 案 发 生 在 保 险 期 间 内 ，
本事故属于保险事故，孙某某依据
保 险 合 同 要 求 承 保 车 上 人 员 责 任
险（司 机）的 保 险 公 司 承 担 本 案 的
保 险 责 任 具 有 事 实 依 据 和 法 律 依
据，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伤者要求在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
限额内赔付时保险公司应依法承担
保险责任。

7 岁 小 女 孩 在 煎 饼 店
吃 完 早 餐 往 外 走 时 ，与 一
名端豆浆回座位的顾客意
外 相 撞 ，顾 客 手 中 的 热 豆
浆 倾 倒 在 女 孩 身 上 ，女 孩
被 烫 伤 严 重 ，谁 来 承 担 责
任 ？ 近 日 ，肃 宁 县 人 民 法
院调解了这样一起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案件。

7 岁 的 小 女 孩 和 父 母
一 起 到 小 区 附 近 的 煎 饼
店 吃 早 饭 。 小 女 孩 吃 完
早 饭 往 外 走 时 ，与 王 某 相
撞 ，王 某 手 中 的 热 豆 浆 全
部 倾 倒 在 了 小 女 孩 的 面
部 、颈 部 及 右 上 肢 ，小 女
孩 烫 伤 严 重 。 小 女 孩 的
父 母 带 着 小 女 孩 到 医 院
进 行 治 疗 ，花 费 了 大 量
的 医 疗 费 ，后 经 鉴 定 小
女 孩 面 部 烫 伤 构 成 十 级
伤 残 。 小 女 孩 父 母 一 直
与 王 某 协 商 赔 偿 事 宜 ，
双 方 未 能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小 女 孩 父 母 将 王 某
起 诉 到 法 院 ，要 求 王 某
赔 偿 小 女 孩 的 各 项 损 失
共计 11 万元。

为了及时高效地维护
未 成 年 人 合 法 权 益 ，避 免
给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损
害 ，主 审 法 官 对 本 案 进 行
了调解。调解的过程很艰
难 ，王 某 觉 得 自 己 吃 个 早
餐 ，就 要 拿 出 几 万 元 的 赔
付很委屈。煎饼店负责人
表示，早晨的客人比较多，
他 没 有 注 意 事 发 时 的 情
况 ，自 己 对 事 故 的 发 生 没
有 过 错 ，但 毕 竟 是 在 自 己

店 铺 中 发 生 的 事 ，同 意 对
孩子进行补偿。法官对小
女孩的父母也进行了耐心
的 讲 解 ，小 女 孩 作 为 未 成
年 人 ，父 母 应 切 实 履 行 监
护 职 责 ，在 损 害 发 生 时 未
尽 到 妥 善 的 注 意 义 务 ，应
当 适 当 减 轻 王 某 的 责 任 。
最终，三方达成一致意见，
王某赔偿小女孩 65000 元，
煎 饼 店 补 偿 小 女 孩 3000
元，款项当时结清。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
十 五 条 规 定 ，行 为 人 因 过
错 侵 害 他 人 民 事 权 益 造
成 损 害 的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 。 本 案 中 ，王 某 对 于
小 女 孩 的 烫 伤 存 在 过 错 ，
应 当 承 担 相 应 的 赔 偿 责
任 。 因 为 小 女 孩 是 未 成
年 人 ，其 父 母 应 当 切 实 履
行 监 护 职 责 ，在 外 出 期
间 、就 餐 期 间 等 更 要 尽 到
妥 善 注 意 义 务 ，在 小 女 孩
烫 伤 的 过 程 中 ，小 女 孩 的
父 母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过 错 。
综 合 考 虑 王 某 、小 女 孩 父
母 的 注 意 义 务 、事 件 的 发
生 过 程 等 情 况 ，王 某 对 小
女 孩 的 烫 伤 负 有 主 要 责
任。煎饼店负责人考虑到
是在店中发生的事故对小
女 孩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补 偿 ，
其做法值得肯定。暑假期
间 孩 子 意 外 受 伤 、溺 水 等
事 件 多 发 ，家 长 们 应 当 切
实 履 行 好 监 护 职 责 ，在 外
出 期 间 更 要 十 分 注 意 ，保
障孩子的安全。

7 月 15 日，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患有精神分裂症
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
制医疗案件，决定对被申请人刘某予
以强制医疗。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王 某 在 刘 某
家门口卖豆腐，刘某听到卖豆腐的喇
叭声，便从家中西屋门口捡起一根撬
棍，快速跑到院子外，遇到买完豆腐
准备离开的张某，使用撬棍用力击打
张某头部，致被害人张某严重开放性
颅脑损伤而死亡。2021 年 5 月 20 日，
经司法鉴定所鉴定，刘某患精神分裂
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案发时无刑
事责任能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
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宽城满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
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向宽城满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提出对刘某强制医疗申
请。

宽城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被申
请 人 刘 某 实 施 暴 力 行 为 ，致 一 人 死
亡，严重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经法
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
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申请机关申请
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对

刘某予以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是指非自愿性强制治
疗，是指国家为避免公共健康危机，
通过强制对患者疾病的治疗，达到治
愈疾病、防止疾病传播、维护公众健
康利益，具有强制性、非自愿性、公益
性的特点，一般包括性病、吸毒、精神
障碍、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较为常见
的是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有关部
门对吸毒人员采取的强制戒毒措施
等。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
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
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
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
医疗。

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
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
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
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
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
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
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
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
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
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

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
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
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强制医疗是出于避免社会危害
和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健康利益的目
的 ，而 采 取 的 一 项 对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的 人 身 自 由 予 以 一 定 限 制 ，并 对 其

所患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的特殊保安
处 分 措 施 。 依 法 实 施 强 制 医 疗 ，既
保障了每位公民的人身权利不被随
意 侵 犯 ，又 有 效 约 束 了 部 分 精 神 病
患者，避免其再次危害社会，对促进
司 法 公 正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具 有 十 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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